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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客戶一般條款及特別條款 
 
 

1 定義 

 
除另有註明外，以下的文字及措辭具有如下意義： 

 
 

"協議" 申請、一般條款及特別條款。 

"申請" 任何客戶要求提供服務及/或設備的口頭、書面或網上申請或透過其他環球全域

電訊認可途徑的申請。 

"取消費用” 環球全域電訊基於客戶的行為表現在最少申用期內終止協議或客戶在最少申用期

內終止協議所收取的一項費用。此項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 最少申用期的餘期固定

費用作為算定損害賠償，環球全域電訊的行政費用，環球全域電訊提供之禮品/折

扣之價值，環球全域電訊為客戶進行服務的連線及停止連線工作的費用，環球全

域電訊向其他服務供應商或代理支付的款項。 

"費用" 環球全域電訊不時收取的服務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稱為接駁、申請、月費或通

話費、政府牌費及行政費用、任何協議項下應付的金額或其他環球全域電訊不時

公布或印刷的其他收費。 

"客戶" 指申請內所指的客戶。 

"天" 應包括公眾假期及星期日。 

"設備" (若適用) 環球全域電訊為提供服務所使用的任何設備 (包括硬件和軟件及無論

是否由環球全域電訊提供) ，包括但不限於環球全域電訊提供、安裝或放置在

客戶場所內的設備或於申請內提供給客戶的設備 (若有) 。 

"一般條款" 在此載列的條款及其不時的修訂本。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環球全域電訊" 就提供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及設備及根據其綜合傳送者牌照所提供的其他服務， 

則指環球全域電訊有限公司。 

"牌照" 通訊事務管理局就環球全域電訊提供的有關服務發給環球全域電訊的一個或多個

牌照。 

"訊息" 具有香港《電訊條例》(第一百零六章) 賦予的意思。 "網絡" 環球全域電訊藉以提

供有關服務所-使用的公共電訊系統。 

"最少申用期" 協議內列明有關服務的最短固定合約的期限。 



 

2 | P a g e  
v1_27122017  

"網絡" 環球全域電訊藉以提供有關服務所使用的公共電訊系統。 

"人士" 應包括公司、獨資公司、合夥公司及其他法人團體。 

"服務" 客戶在申請內要求的服務，及客戶另行指定並經環球全域電訊不時同意提供

的服務。 

"特別條款" 環球全域電訊不時指定適用於服務的補充條款。 

"通訊事務管理局" 具有香港《電訊條例》(第一百零六章) 賦予的意思。 

 

 

一般條款及細則 

 

2 協議 

 
環球全域電訊與客戶定立的協議在環球全域電訊接受申請後生效[即開始提供服務給客戶，或由環球全域

電訊開始進行提供 (無論客戶得悉與否) 服務前的籌備工作或任何有關工作，或由環球全域電訊不時確定

並通知客戶的其他方式]，協議應繼續生效 (盡管最少申用期期滿) 直至根據協議的條款終止為止。 

 
3 收費及費用

客戶同意： 

(a) 若客戶在協議生效後但在提供服務或呈遞賬單前取消服務，客戶必須負責支付環球全域電訊已為

客戶就籌備提供服務任何有關工作承擔了的成本，開支及/或費用。 

 

(b) 客戶必須在接到環球全域電訊的賬單中列明的最後付款日期或之前繳清費用，若無指定日期，則在

環球全域電訊賬單發單日期的十四天內繳清費用。客戶應支付賬單的全數 (包括但不限於所有適用

稅項、關稅或由政府或有關部門徵收的其他相類似的徵稅) 及不得抵銷或扣減。倘未能於該日期付

款，環球全域電訊可對全部過期款項徵收利息，息率為每月兩厘，按日計算，自款項到期日起至環

球全域電訊收妥全部款項之日為止，並可向客戶收取環球全域電訊認為合適的債務代理費及手續費。 

 

(c) 環球全域電訊可在每月或每季上期向客戶發出賬單就有關服務徵收租用費或月費及每月下期向客

戶發出賬單徵收使用費 (若有)，但環球全域電訊保留可更改賬單期的權利，並可發出中期賬單予

客戶。接駁費 (若有) 將包含在客戶的首張賬單內。 

 

(d) 無論服務是由客戶或任何第三者使用，不管有否客戶的授權或同意，客戶須負責為所提供的服務

支付費用。除另有規定或環球全域電訊另有決定外，所有預付費用均不予發還。 

 

(e) 環球全域電訊可隨時更改及新增費用，並根據有關牌照 (若適用)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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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環球全域電訊可要求客戶繳付一筆按金作為客戶支付應付予環球全域電訊款項之擔保而環球全域

電訊可隨時更改該筆按金的金額，環球全域電訊可在任何時間由該筆按金扣除或支付客戶於任何

賬戶內欠付環球全域電訊之數額。客戶應按環球全域電訊不時的要求把相等於被扣除部份的金額

存入客戶賬戶內以填補已被扣減的按金。協議終止後該按金在扣除上述應付予環球全域電訊之款

項後的餘額將退還予客戶，惟客戶須在終止日期後三個月內以書面索取。 

 
(g) 環球全域電訊保留為客戶欠付的費用不時設信貸上限的權利，並有權於超越該上限時，暫停提供全

部或部份服務。 

 
(h) 無論是根據協議或其他客戶與環球全域電訊的安排，環球全域電訊可將客戶的任何賬項餘款撥作或

用作支付客戶應付予環球全域電訊的任何款項。客戶現授權環球全域電訊可隨時把賬戶餘款 (若有) 

抵銷客戶在任何賬戶內尚欠環球全域電訊的任何款項。客戶同意任何由環球全域電訊持有有關客戶

的信貸或付款資料均可用於本 h 段的用途。 

 
(i) 客戶承認環球全域電訊之代理人可代表環球全域電訊向客戶發出賬單，而且該賬單亦會如同由環球

全域電訊發出一樣有效，並且不損害環球全域電訊此後對客戶提出索償的權利。 

 

(j) 除另有規定之外，客戶同意在申請或由客戶所選擇 (或配予客戶) 的收費或服務計劃中所指定的" 免

費分鐘/時間/通話時間"，若未能完全使用，未用部份不得轉往下月，並且當所有或部份服務不能

運作、有限度運作、暫停運作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讓客戶使用時，不會有任何退款。 

 
(k) 若在任何使用或其他收費的事情上發生爭議，環球全域電訊及任何協助環球全域電訊提供服務的

第三者的使用紀錄將為最終決定，並對客戶有約束力。 

 
(l) 倘任何賬單之費用自賬單發單日期起十五天內並無受到質疑，則會視為已被客戶所接受。 

 

(m) 在最少申用期期滿後，除非跟據以下條款 5 終止的服務，客戶同意繼續使用服務及支付環球全域電

訊不時公佈的服務月費。 

 
4 提供服務 

 
(a) 環球全域電訊將盡力提供服務，但倘發生下列問題時，環球全域電訊可不予事先通知客戶而隨時

暫停提供全部或部份服務： 

(i) 環球全域電訊認為有必要暫停服務以保護所提供的服務或網絡的完整性；或 

(ii) 網絡或設備失靈或需要改善或保養；或 

(iii) 環球全域電訊合理地認為服務被人未授權使用或非法盜用；或客戶對服務或設備的使用正在

或有可能損壞或干擾環球全域電訊的網絡或設備；或 

(iv) 環球全域電訊必須遵守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或其他有關部門下達的指示或要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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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客戶不遵守協議任何條款或發生環球全域電訊有權終止協議的情況。服務暫停期間客戶仍須支

付所有費用，除非環球全域電訊行使其酌情權轄免。 

 

 

(b) 倘客戶不遵守協議任何條款或發生環球全域電訊有權終止協議的情況，環球全域電訊可停止提供全

部或部份服務。客戶仍須支付在停止提供服務期前之所有費用。環球全域電訊保留收取重新接駁

費用及要求修改條款及條件(包括付款條件) 的權利。 

 

 

5 終止/解除協議 

 
 

(a) 雙方均可向另一方發出一個月書面通知終止協議。 

 

(b) 在下列情況下，環球全域電訊可立即終止協議的全部或部份條款或任何服務，若環球全域電訊認為： 

 

(i) 客戶在到期日未能支付欠繳環球全域電訊的費用；或 

(ii) 客戶違反協議的任何條款，或沒有遵守環球全域電訊有關使用網絡或服務的合理規定；或 

(iii) 客戶已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或環球全域電訊有合理理由相信客戶無能力支付費用；或 

(iv) 任何客戶使用有關服務的設備出現未經授權的修改、更改或竄改，包括複印設備所載的任何

電子串號 (ESN 密碼) 或其他資料；或 

(v) 任何客戶以欺詐手法使用、濫用、或未經授權使用服務、而不論客戶是否同意該等欺詐手法、

濫用或未經授權使用服務或是否對此等事件知情；或 

(vi) 環球全域電訊因任何理由而需終止網絡 (若適用) 或任何服務的使用；或 

(vii) 任何由客戶提供的資料被發現為不真實或環球全域電訊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些資料不真實或不正

確。 

 

(c) 在最少申用期內，若客戶根據條款 5(a) 終止協議或環球全域電訊根據條款 5(b) (條款 5(b)(vi) 除外) 

終止協議，客戶必須向環球全域電訊支付取消費用。 

 
(d) 當客戶於環球全域電訊登記多於一項服務或擁有多於一個客戶號碼，而客戶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繳付

任何一項服務或任何一個客戶號碼項下的費用，環球全域電訊有權立即終止或暫停客戶的全部或部

份服務 

 
(e) 協議的終止不影響雙方在協議終止前所產生之任何權利及義務。 

 

 

 
6 責任限制 

 
(a) 在不抵觸下列的情況下： 

(i) 倘因環球全域電訊控制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發生 (包括惟不限於天災、工業行動，第三者的



 

5 | P a g e  
v1_27122017  

違約或過失、政府行動) ，服務中斷或環球全域電訊根據協議的規定拒絕提供服務，使環球

全域電訊未能履行責任或提供服務予客戶，環球全域電訊概不對客戶承擔任何責任。 

(ii) 除協議另行明確規定外，所有有關環球全域電訊提供設備及服務的法律並無明文指出的條款、

保証及陳述均在此排除。 

(iii) 對與協議有關或與根據協議提供或沒有提供的任何服務或設備有關而引致客戶或任何人士的

任何的損失、損害或傷害，不論是以合同、侵權行為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隨後發生或

偶然發生、可預見或不可預見，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財務損失或商業、利潤、儲蓄、收入、資

料、商譽或使用任何設備的損失，環球全域電訊、其僱員、代理人或承包商概不承擔任何責

任。 

(iv) 在不限制上文(ii) 及 (iii) 段的情況下，對於與任何訊息的錯誤記錄、遺漏、傳輸、交流、混淆、

外泄或訊息的毀滅有關而引致的任何開支、支出、損失、損害或賠償，環球全域電訊及第三

方供應商包括但不限於資料提供者，概不對客戶或任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 (無論屬於侵權行

為或合約或其他情況)。 

 
(b) 任何由客戶就協議向環球全域電訊提出的索償均須於該引致索償事件發生後一年內以書面通知環

球全域電訊。若客戶不在前述一年內發出通知，將被視作放棄該索償的權利。 

 
(c) 本第六條並不限制或排除該些在香港法例下不容許限制或排除的責任。 

 

(d) 本第六條的權利，免責及限制條款亦適用於環球全域電訊的僱員，代理人及承包商，猶如此等條

款是明確為他們的利益而定的，僅就本第六條而言，環球全域電訊在訂定協議時不僅代表環球全

域電訊，而且還以代理人及受托人的身份代表了這些僱員，代理人及承包商。 

 

7 號碼分配 

 
客戶並不對所獲給予或分配的號碼包括但不限於 Station A-call/私人傳呼專享號碼或其他電話、無線電話

或個人號碼享有任何權利。環球全域電訊保留變更、撤回或重新分配該等號碼的權利。惟通訊事務管理

局另有相反      指示及牌照內載有相反條款除外。環球全域電訊會在合理及可行的情況下提前以書面通

知客戶，除非此舉是由於按      協議規定而終止或暫停服務。 

 
8 客戶責任 

客戶同意： 

(a) 客戶不會將服務用於任何不當、不道德、誹謗或非法目的或未經徵求的廣告訊息或推廣上或容許他 

人如此使用服務。 

 

(b) 客戶不得將服務或允許他人將服務使用在申請服務時環球全域電訊所同意的用途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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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客戶不得以任何方式轉售或允許他人轉售服務。 

 
(d) 客戶只可使用批准在網絡使用的設備並須遵守所有有關使用的法例及規則。 

 

 

(e) 客戶不得進行任何行動以致妨礙或損害網絡的運作，或其他合法的電訊服務或設備或服務的提供。 

 

(f) 客戶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環球全域電訊發予客戶與服務一同使用的任何私人密碼或密碼登記

標識或其他環球全域電訊不時以書面授權書的其他進入方法，視乎情況而定。若客戶知悉任何人

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運用給予客戶的私人密碼使用服務，或客戶相信其私人密碼已遺失或被盜用

時，客戶應立即通知環球全域電訊。對於客戶因任何該等使用服務或運用客戶的私人密碼，登記

標識或密碼，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環球全域電訊概不負責。 

 
(g) 客戶應按環球全域電訊指定的時間不時向環球全域電訊支付因客戶使用有關服務及/或設備 (若適用)  

的政府牌照費。 

 

(h) 客戶須遵守環球全域電訊有關客戶使用服務的任何合理指示，香港法例及其他適用法律。 

 

(i) 客戶於申請服務時，必須向環球全域電訊申報正確及完整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地址、電話號

碼、身份證號碼或商業登記証號碼，視乎要求) ，如該等資料有任何變動或更改，應在可行情況下

盡快通知環球全域電訊。 

 
(j) 客戶將不會獲得透過其訂購資訊服務而獲得的資訊的任何權益或權利，並且同意不會把該些資訊

轉送或散播給第三者。客戶亦同意該些資訊只供客戶個人使用，並且客戶不會把該些資訊的全部

或部份用於非法或不合適的用途上。 

 
(k) 客戶應在其更換、暫停或終止任何已於環球全域電訊登記以使環球全域電訊能提供服務的電話、

流動 電話或個人號碼(無論是否由環球全域電訊分配) 後立即以書面通知環球全域電訊。客戶應向

環球全域電訊完全地賠償所有其因客戶未有根據本段通知環球全域電訊有關更改事宜所引致的費

用、支出、索償、要求、損失及損害。 

 

9 暫停服務 

 
客戶如欲要求暫停服務，須至少七天前以書面通知環球全域電訊，並由客戶本人簽名作實。環球全域電

訊可酌情拒絕或接受該要求。客戶仍須繼續支付根據協議規定應付的費用直至暫停服務的要求被接納及

服務已被環球全域電訊暫停為止。環球全域電訊可按客戶要求，以絕對酌情權在客戶清付所有未繳費用

及環球全域電訊不時訂定的重開手續費與及預繳一個月費用後，重新提供服務。 

 

10 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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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確認及同意所有就協議有關所提供的資料將根據環球全域電訊不時按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所訂立的

政策及慣例處理。 

 
11 其他條款 

 

(a) 除在特別條款另有規定外，協議為客戶與環球全域電訊之間就有關申請內所載的客戶號碼項下的

服務及/或設備的完整及唯一的協議。協議取代客戶與環球全域電訊之間就有關申請內所載的客戶

號碼項下的服務及/或設備，不論其為口頭或書面的所有諒解或以前的協議，以及所有陳述或其他

通訊。 

 
(b) 在未得到環球全域電訊的書面同意之前，客戶不可將協議的任何權利及責任，無論是全部或部份，

以轉讓、 轉送、發牌或其他形式分配給任何人。 

 
(c) 客戶同意向環球全域電訊賠償其就向客戶執行協議而引致的一切損失，損害及費用。 

 

(d) 環球全域電訊無義務核證看來是客戶或其代表的簽字或印鑒之真確性或授權。在協議中任何授權

簽署人的印章、商用印章、私人圖章、簽字或印鑒均對客戶有約束力，環球全域電訊不可撤銷地

獲得授權依賴看來是由客戶或其代表簽署的任何表格、信函或文件。 

 

(e) 任何由環球全域電訊給予客戶的賬單或書面通知，將會送致在申請內所載的地址或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

地址或其他客戶之後以書面通知環球全域電訊的其他地址或傳真號碼，而該些賬單或通知若以郵遞形式

送出，應於四十八小時後視作被客戶收到，若以傳真形式，則在傳送報告顯示成功傳送時視作客戶收妥

賬單或通知，若以電子郵件形式，則在電子郵件被發送後視作客戶收妥賬單或通知。 

 
(f) 未能或延遲行使協議所載的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辦法，均不得視為放棄權利，環球全域電訊單獨或

部分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辦法，亦不得視為放棄權利。協議規定的權利、權力及補救辦法是累

積的，而且並不排除法律上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辦法。 

 
(g) 環球全域電訊可能允許客戶的任何豁免、特許或額外時間，均只限於在給予此等權利的特別情況下

作出。此等規定並不影響環球全域電訊在協議內任何其他方面之權利。 

 
(h) 倘若協議中任何條款或條件被法律禁止或不可按法律執行，則僅只是該被禁止或不可按法律限制執     

行的部份失效，所有其他條款仍然有效。 

 
(i) 環球全域電訊保留隨時更改或增添協議條款及條件的權利，任何修訂及/或增補，不論客戶實際知悉

與否，一經按牌照要求 (若適用) 公布，或展示或以任何環球全域電訊認為適合的方式通知客戶後生

效，不論客戶是否真正知道或確認。客戶在該生效日後繼續使用服務，即等同接受該等變動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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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 

 
(j) 一般條款是受特別條款 (若有) 規限，若兩者有分歧時，就分歧部份，以特別條款為準。 

 

(k) 協議是受香港法律管轄，客戶服從在香港有管轄權的法院的非專屬管轄權。 

 

(l) 本協議備有中、英兩文本，而中、英文文本均具有同等效力。 

 

特別條款及細則 

 
特別條款–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作為補充環球全域電訊的一般條款及細則，客戶應遵守下列有關由環球全域電訊提供的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的條款，

並受其約束： 

 

1 定義 

 
除另有註明外，在下列條款內的用字及措辭均具有一般條款內所給予的意義。 

 

2 設備 

 
(a) 所有設備始終屬於環球全域電訊的財產，客戶不會獲得它們的權利或所有權。 

 

(b) 不得亦不得允許他人更改、搬走、附加或干擾設備本身或設備上的任何識別標記或數字。 

 

(c) 客戶應： 

 

(i) 為設備提供合適的空間、電力設施和環境條件； 

(ii) 正確使用和操作所有設備； 

(iii) 確保設備在客戶的場所內安全，倘若設備發生遺失或損壞，客戶必須負責； 

(iv) 對於設備的損壞、故障、被盜或遺失，客戶須盡快通知環球全域電訊；及 

(v) 允許環球全域電訊僱員、代理人或承包商進入放置設備的場所，以對設備進行檢查、修理、

保養及/ 或搬遷。客戶應提供進入該場所的安全途徑及在場所內安全工作的條件。 

 
(d) 作為補充一般條款，若客戶沒有按照協議的要求向環球全域電訊提供合適及安全的途徑進入客戶的

場所，環球全域電訊可在給予客戶書面通知後立即暫停或終止協議。 

 
(e) 在協議終止時，客戶應： 

 

(i) 立即停止使用設備及服務；及 

(ii) 允許環球全域電訊在任何合理的時間內從客戶的場所中搬走環球全域電訊的所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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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錄資料 

 

(a) 客戶現被視為已同意將客戶的姓名、地址、業務及電話號碼登記在環球全域電訊為提供目錄查詢

服務而編製的任何媒體上的目錄中，除非客戶在申請時或在以後的任何時間，以書面形式要求不

將此等資料列入此等目錄內。 

 
(b) 對於因提供目錄資料服務或公共緊急電話服務或關於攜帶電話號碼的安排的延遲或失誤而引致的

損失或損毀 (不論是直接或間接)，除法律另有要求外，環球全域電訊概不對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

負責。 

 
所有環球全域電訊早前刊登有關電訊服務及收費內提及之一般條款及細則，將被視為意指不時刊登之一

般條款及細則，以及固定電訊網絡服務之特別條款及細則。 

 

 
 


